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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       臺中市表演藝術金藝獎參選表 

以下表格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複製。 

收件編號： 

（本欄位由文化局填寫） 

參選者為個人，請填本表： 

姓名  出生日期  

黏貼兩吋彩色 

相片處 
身分證字號  服務單位  

戶籍地址  

聯絡電話 
行動： 公司： 

住家： 傳真： 

通訊地址  

e-mail  

 

參選者為團體，請填本表： 

團體名稱  負責人  

團體立案字號  

立案地址  

通訊地址  

聯絡人  

聯絡電話 
行動： 公司： 

住家： 傳真： 

e-mail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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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選者簡歷 

 

 

參選者事蹟 

※請提供近3年或3年以上之事蹟及對臺中市之貢獻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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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選者其他應檢附資料 

□ 個人：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□ 團體：立案證書影本及負責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，如為協會、基金會、工作室等，除登 

記立案證書，須檢附理監事名冊影本。 

□ 佐證資料件，包括重大貢獻或優良具體事實之文件影本（文化局得要求檢視所提

供影本之正本文件）等。 

□ 佐證照片、演出影音資料或著作等，共件（請附說明） 

□ 附件二：推薦表及被推薦者同意書     

□ 附件三：被提名者同意書 

□ 附件四：參選資料無償提供使用授權書 

□ 其它： 

 

 

參選者身分證正反影本黏貼處 

(請黏貼身分證正面影本) (請黏貼身分證背面影本) 

  

初審人員 （由辦理機關填寫） 

初審紀錄 

收件日： 補件通知日： 

補件日： 文件合格日： 

應補件事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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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推薦表 

收件編號： 

（本欄位由文化局填寫） 

推薦者資料： 

（依要點第四點第二款推薦參選者，推薦者請填寫本表，自行報名參選者免填附本表。） 

推薦者 
（推薦者為機關或團體，本欄請填機關或團體名稱。） 

服務單位 
（推薦者為機關或團體，本欄免填。） 

法定代理人 
（推薦者為機關或團體，本欄請填法定代理人或負責人。） 

聯絡電話  

聯絡地址  

推薦理由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簽名或蓋章： 

 

 

 

（推薦者為個人，本欄請親筆簽名；為機關或團體者，本欄請蓋正式關防或圖記，以及法

定代理人或負責人圖章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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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被推薦者同意書 

自行報名參選者，免填/附本表。 

收件編號： 

 

（本欄位由文化局填寫） 

同意書 

      茲同意被推薦參選 

       第十屆臺中市表演藝術金藝獎 

此致 

臺中市表演藝術金藝獎遴選委員會 

被推薦者： 
（被推薦者如為個人，本同意書須親筆簽名，為團體須蓋正式關防或圖記， 

       以及法定代理人或負責人圖章。） 

 

 

 

 

 

年      月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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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：被提名者同意書 
 
自行報名參選者，免填/附本表。 

收件編號： 

（本欄位由文化局填寫） 

     同意書 

      茲同意被提名參選 

   第十屆臺中市表演藝術金藝獎 

 此致 

臺中市表演藝術金藝獎遴選委員會 

             被提名者： 
                  （被提名者如為個人，本同意書須親筆簽名，為團體須蓋正式關防或圖記，以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理人或負責人圖章。） 

 

 

 

 

 

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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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：參選資料無償提供使用授權書 
參選者如為個人，本授權書請填寫個人資料並簽章，為團體則請填寫團體資 

料，並蓋正式關防或圖記，以及法定代理人或負責人簽章。 

收件編號： 

 

（本欄位由文化局填寫） 

授權書 

茲就參加臺中市表演藝術金藝獎所提供之所有資料，包含文字、

圖片、音樂、影像，以及 貴局於遴選及頒獎期間攝影及錄影的相關

資料等，同意無償授權 貴局不限時間、地點及次數，以任何形式為

非營利目的之重製、公開口述、公開發表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、公

開展示與編輯等。 

並擔保就本案所提供之資料，皆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

情事，若因前開情事致 貴局權益受損，願負全部賠償責任。 

 

此致 

   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

      

授權人（簽章）： 

身分證字號/團體統一編號： 

團體立案字號： 

團體法定代理人/負責人（簽章）： 

戶籍/立案地址： 

聯絡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

 

 

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
